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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震职〔2018〕112 号 

   
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经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将《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关于

在全校范围内实行禁烟的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积

极贯彻执行。 

请全体师生员工积极参加禁烟活动，共同努力创造文明、

和谐校园。 

 

    附件：《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关于在全校范围内实行禁烟的管

理规定（修订）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    

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

2018 年 12 月 1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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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 

第一条  为创建无烟校园，保障全校师生的身心健康，营

造积极和谐健康的校园育人环境，培养具有“综合素养 创造能

力 高尚人格”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

人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修订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根据《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》

（2017 年）和《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学生过失提醒制度实施办法》

的等相关规定制定。 

第三条  本规定的实施对象为全校师生员工，禁烟范围为

全校范围内。  

第四条  我校禁烟工作由校文明办、学生处、团委共同负

责，校办和人事处协同配合。校办负责组织管理人员、学生处

负责组织辅导员、团委负责组织学生，分别组成校师生禁烟队

开展禁烟工作，形成长效机制。 

第五条  学校禁烟队工作职责： 

1. 禁烟队每四人一组，负责在课间、午间及夜间不定时地

进行巡视。 

2. 巡视区域为全校范围，重点巡视：教学楼 1 号楼 2 楼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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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侧楼梯、校园文化长廊、体艺楼 2 层、3 层楼道、校园美食街、

操场等公共场所，夜间巡视可查宿舍。 

3. 巡视期间发现违规吸烟，先拍照取证，然后劝阻吸烟，

并询问吸烟者个人有关信息（姓名、班级/部门）开具《吸烟过

失提醒通知书》。 

4. 在巡视期间看到地上有烟蒂，主动捡起扔进垃圾箱。 

5. 每日 16:00前当日禁烟巡视人员将开具的《吸烟过失提

醒通知书》的回执栏交至学生处，由学生处负责统计，每周向

分管领导进行汇报。 

6. 任何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者，工作人员将

根据《上海市公共场所控烟条例》处五十元以上两百元以下罚

款。 

第六条  学校禁烟队工作人员应在巡视期间认真履行职责。

不得无故随意缺席，如有特殊原因应事先向校文明办说明原因。 

第七条  学生处对累计收到三次《吸烟过失提醒通知书》

的学生开具警告处分。 

第八条  全校师生员工都应严格遵守本项规定，积极参与

禁烟工作。 

任何个人都有责任劝阻任何人在校园范围内吸烟;对于不听劝

阻者，可向校文明办、学生处反映。 

学校教职工、管理干部、全体学生都应当带头遵守本规定,

带头履行禁烟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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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班在辅导员的组织下，应定期开展关于烟草烟雾危害和

校园禁烟的宣传教育活动。 

第九条  校宣传部门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统一的禁止吸烟标

识，同时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教育工作，使师生了解

烟草烟雾的危害，增强营造无烟校园的意识。 

第十条  本规定自 2018年 12 月 1 日开始实施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1日印发           


